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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8·5”  

  

2023 年 8 月 5 日 11 时 32 分许，晋江市陈埭镇七一北路与

河滨北路交叉路口发生一起道路运输事故，造成 1 人死亡。 

根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

493 号）的有关规定，晋江市人民政府组成了以市应急管理局牵

头，市纪委监委、公安局、交通运输局、城市管理局、交通警

察大队、总工会、陈埭镇人民政府等单位人员为成员的事故调

查组，并邀请晋江市人民检察院、永春县人民政府派员参加。

调查组通过现场勘察、调取监控、技术鉴定、查阅有关资料、

委托专家组技术分析等多方调查取证，查清了事故发生的经过、

原因和性质，提出了对相关责任者的处理建议和事故防范与整

改措施。现将调查情况及处理建议报告如下：  

一、事故相关情况 

（一）事故发生单位情况 

泉州华厦物流有限公司，闽 CA9588 号重型自卸货车登记所

有人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50525MA2YEQP67J，法定代表

人：林志煌，成立日期：2017 年 7 月 25 日，住所：福建省泉州

市永春县石鼓镇桃场（真武桥头旁），经营范围：普通货运、货

物专用运输（罐式）、货物专用运输（集装箱）、货物专用运输

（冷藏保鲜）、货物运输代理及仓储配送。公司持有道路运输经

营许可证，证号：闽交运管许可泉字 350525008836 号，有效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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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 2025 年 8 月 2 日，经营范围：普通货运、货物专用运输（罐

式）。事发时，公司正常营运的重型自卸货车共有 229 部，另有

35 部车辆停运。公司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员均持有安全生产

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明。 

（二）当事人基本情况 

1．林慧军，闽 CA9588 号重型自卸货车驾驶员，男，蒙古

族，1985 年 11 月 2 日出生，贵州省思南县人。机动车驾驶证档

案编号：330336605428，准驾车型：B2，有效期至 2027 年 1 月

31 日。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件号：5222******1638，从业资格

类别：J—货运，有效期至 2026 年 1 月 14 日。根据福建明鉴司

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（闽明鉴司鉴所„2023‟毒鉴

字第 074 号），送检林慧军的血样中未检出乙醇。 

2．何小芹，泉州/鲤城 X8673 号电动自行车驾驶员，女，

汉族，1991 年 8 月 18 日出生，四川省筠连县人。根据福建明鉴

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（闽明鉴司鉴所„2023‟毒

鉴字第 075 号），送检何小芹的血样中未检出乙醇。 

（三）事故车辆情况 

1．闽 CA9588 号重型自卸货车，登记所有人：泉州华厦物

流有限公司，实际所有人：林志清，林志清与泉州华厦物流有

限公司于 2021 年 4 月签订该车车辆挂靠协议。该车初次登记日

期：2021 年 3 月 31 日，检验有效期至 2024 年 3 月，道路运输

证号：闽交运管泉字 350525013338 号。该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

险及商业险均投保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，保险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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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效期限内，车辆装有卫星定位装臵。2023 年 8 月 4 日—8 月 5

日，该车运行期间，车辆卫星定位装臵未能正常使用，不能保

持车辆实时在线。该车事发行驶路线和时段未经核准，未取得

工程运输车运输路线牌。 

2．泉州/鲤城 X8673 号电动自行车，登记所有人：陈贵，

登记地址：泉州市丰泽区招丰路 78 号。 

（四）车辆技术鉴定情况 

根据福建方正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（闽方司

鉴„2023‟车检第 1292 号）： 

1．闽 CA9588 号重型自卸货车驾驶室右侧共设臵 4 个雷达

探头，其中驾驶室右侧第一个和第三个雷达探头失效，其它 2

个雷达探头横向距离 0 米至 1.5 米范围内均能感应，感应时驾驶

室外的雷达语音提示喇叭会发出提示音。事发时驾驶室内的提

醒喇叭，处于关闭状态。 

2．该车开启右转向信号灯时，驾驶室外部的右转语音提示

喇叭可以发出提示音。 

（五）道路和交通环境基本情况 

事发现场位于晋江市陈埭镇七一北路与河滨北路交叉路

口，无交通信号灯控制，南北走向为七一北路，南往河滨南路

方向，北往双龙路方向；东西走向为河滨北路，东往晋新路方

向，西往鞋都路方向；七一北路施划中心双实线及车道分界线，

双向六车道，单向路宽 1120cm，东西两侧设非机动车道及人行

道，南往北驶入路口一侧设三条车道、路口施划停止线，左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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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左转弯车道，中间为直行车道，右侧为右转弯车道，事发时

该车道被流动摊贩占道经营，并有车辆违章停车，无法正常通

行。七一北路与河滨北路道路管理、养护单位为陈埭镇人民政

府。 

（六）专家组技术分析意见 

事故发生后，调查组聘请专家组对晋江市陈埭镇七一北路

与河滨北路交叉路口安全隐患进行技术分析，经现场踏勘交通

组织情况，并调阅相关施工设计图纸等资料，得出以下分析意

见： 

1．由于七一北路乌边港桥桥台与河滨北路距离较近，桥梁

侧分带伸入交叉口过长，乌边港桥右转进入河滨北路转弯半径

偏小，不利右转车辆进入河滨北路行驶，特别是类似事故发生

中的闽 CA9588 号重型自卸货车等车辆无法在右侧车道进入河

滨北路行驶； 

2．由于长期的交通习惯造成非机动车与机动车在桥上混

行，桥上的非机动车道停摆； 

3．七一北路乌边港桥未能按实际交通量对左转、直行和右

转所需车道数进行分配； 

4．河滨北路交叉口处设臵机动车停车位影响非机动车分

流； 

5．由于受地形和九十九溪水文情况影响，乌边港桥两端均

存在纵坡，且无法设臵物理减速措施。 

二、事故发生经过和救援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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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事故发生经过 

2023 年 8 月 5 日上午，在林慧军驾驶闽 CA9588 号重型自

卸货车到泉州台商投资区东西大道彩虹桥附近的空地卸完土方

后，其便驾车返回晋江市陈埭镇求聪路一工地欲载运土方，因

前方的车辆进不去工地，林慧军便在车里等候，后因工地相关

人员通知当天土方不运了，林慧军便驾驶闽 CA9588 号重型自卸

货车准备返回到洛江区城西大道停车场。11 时 32 分许，林慧军

驾驶闽 CA9588 号重型自卸货车沿七一北路由南往北在左侧车

道跨越中心双实线行驶，至七一北路与河滨北路交叉路口，未

发现何小芹驾驶泉州/鲤城 X8673 号电动自行车在右侧直行车道

同向直行，即右转弯行驶，致重型自卸货车前部在路口碰撞电

动自行车左侧，造成何小芹当场死亡、电动自行车损坏的交通

事故。 

（二）事故救援和现场处置情况 

2023 年 8 月 5 日 11 时 40 分许，晋江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接

到该起事故的警情，随即指派交通警察大队陈埭中队出警处臵，

并通知 120 急救中心派遣救护车出警救治。在接到出警指令后，

陈埭中队值班民警立即组织人员赶赴事故现场，并于 11 时 58

分到达现场，陈埭中队值班领导随后也赶往现场。到达现场后，

执勤民警立即组织对现场进行警戒，保护事故现场，疏散围观

群众，控制肇事驾驶员。经 120 医务人员诊断，确认伤者已经

死亡。执勤民警立即向交通警察大队值班总台报告。随后，交

通警察大队事故处理中队到达现场勘查、处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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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发生后，晋江市有关部门立即组织开展善后处理，做

好遇难者家属安抚工作，深化道路安全专项整治。 

综上，本起事故信息报送渠道畅通，信息流转及时，应急

响应迅速，响应程序正确，没有发生次生衍生事故。 

三、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

（一）人员伤亡情况 

本起事故造成 1 人死亡（死者：何小芹，女， 1991 年 8 月

18 日出生，四川省筠连县人）。 

（二）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 

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 160.600296 万元（包括死者的

丧葬及抚恤费用、事故赔偿费用等）。 

四、事故发生的原因和事故性质 

（一）直接原因 

林慧军驾驶闽 CA9588 号重型自卸货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

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七一北路与河滨北路交叉路口，

在左侧车道跨越中心双实线右转弯行驶，未发现何小芹驾驶泉

州/鲤城 X8673 号电动自行车在右侧直行车道同向直行，致重型

自卸货车前部在路口碰撞电动自行车左侧，造成何小芹当场死

亡。 

（二）间接原因 

1．泉州华厦物流有限公司作为涉事车辆和驾驶员管理单

位，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不到位，未能依规对驾驶员开展安全

教育和培训并如实记录相关情况，安全生产检查和隐患排查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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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不到位，未能排查整改驾驶室右侧部分雷达探头失效的安全

隐患，事发车辆未按有关规定取得工程运输车运输路线牌开展

运输，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控工作落实不到位，事发车辆卫星

定位装臵未能正常使用，不能保持车辆实时在线。 

2．陈埭镇人民政府对事发路段存在的安全隐患排查不细

致。 

3．晋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陈埭中队在道路交通安全整

治活动中查纠力度不够。 

（三）事故性质 

经调查组调查认定，该起事故系一起一般生产经营性道路

运输安全责任事故。 

五、事故责任的认定以及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 

（一）对相关单位的责任认定与处理建议 

泉州华厦物流有限公司作为涉事车辆和驾驶员管理单位，

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不到位，未能依规对驾驶员开展安全教育

和培训并如实记录相关情况，安全生产检查和隐患排查落实不

到位，未能排查整改驾驶室右侧部分雷达探头失效的安全隐患，

事发车辆未按有关规定取得工程运输车运输路线牌开展运输，

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控工作落实不到位，事发车辆卫星定位装

臵未能正常使用，不能保持车辆实时在线，对本起事故的发生

负有重要责任，建议晋江市应急管理局依法对其进行行政处罚。 

（二）对相关责任人的责任认定与处理建议 

1．林慧军，男，闽 CA9588 号重型自卸货车驾驶员。经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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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慧军驾驶闽 CA9588 号重型自卸货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

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七一北路与河滨北路交叉路口，在左

侧车道跨越中心双实线右转弯行驶，未发现何小芹驾驶泉州/鲤

城 X8673 号电动自行车在右侧直行车道同向直行，致重型自卸

货车前部在路口碰撞电动自行车左侧，造成何小芹当场死亡，

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，晋江市公安局已对其立案调

查，建议对其进一步调查处理。 

2．何小芹，女，泉州/鲤城 X8673 号电动自行车驾驶员。

经查，何小芹驾驶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内行驶，对本起事故的

发生负有直接责任，鉴于其已在本起事故中死亡，不再追究责

任。 

3．林志煌，男，泉州华厦物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、经理，

主持公司全面工作。经查，林志煌作为公司主要负责人，履行

安全生产工作职责不到位，未能有效落实公司全员安全生产责

任制，未依规组织实施本单位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工作，督

促、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不到位，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

有重要责任，建议晋江市应急管理局依法对其进行行政处罚。 

4．曾剑波，男，中共党员，陈埭镇综合执法队队员，负责

四境工作点包括占道经营在内的综合执法工作。经查，曾剑波

对七一北路乌边港桥占道经营等安全隐患排查不到位，对本起

事故的发生负有一定责任，建议陈埭镇人民政府对其进行批评

教育。 

5．李锦昌，男，群众，陈埭镇规划建设和管理办公室副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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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，按照分工负责事发路段的管理、养护。经查，李锦昌对七

一北路与河滨北路交叉路口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不细致，对

本起事故的发生负有一定责任，建议陈埭镇人民政府对其进行

批评教育。 

6．叶爱斌，男，中共党员，晋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陈

埭中队副中队长，负责包括事发路段等责任片区的交通安全秩

序整治。经查，叶爱斌对责任片区内未取得工程运输车运输路

线牌开展运输、车辆违章占道停车查纠力度不够，对七一北路

与河滨北路交叉路口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不细致，对本起事

故的发生负有一定责任，建议晋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对其

进行通报批评。 

六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

（一）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

泉州华厦物流有限公司要认真吸取事故教训，举一反三，

认真履行道路运输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认真贯彻实施国家

道路货物运输、安全生产政策法规及各级关于建筑废土沙石运

输管理规定，严格按规定办理工程运输车运输路线牌并按照审

批路线、时间行驶；要加强对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的监督考核，

保证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，特别是主要负责人要切实按

照安全生产法的规定对本公司各个方面、各个环节进行管理；

要加强日常安全管理和隐患排查，加强车况安全隐患排查，及

时督促做好车辆日常维护，保持良好车况，要加大对驾驶员的

安全管理力度，加强对员工的安全教育，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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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教育和培训；要确保卫星定位装臵正常使用，保持车辆运

行实时在线，加强动态监管，及时发现并纠正驾驶员的交通违

法违规行为。 

（二）加强渣土运输源头管控 

市建筑废土沙石运输办公室要持续推动全方位、全链条、

多层次的整治行动，强化部门监管责任，协调相关部门督促企

业全面落实渣土运输车辆安全管控措施，尤其是要严格落实工

程运输车运输路线牌措施；要加大联合执法力度和频次，严查

违法渣土车及驾驶人、货运企业和源头装载企业，要将车辆遵

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交通安全情况纳入日常工作重点并查

处。 

（三）深化路面交通安全整治 

陈埭镇人民政府、市交通警察大队要组织对事发道路进行

整改、优化，对辖区内道路要认真仔细排查，对易引发交通事

故的路段和路面要进一步协调完善交通安全设施，改善道路通

行状况，要组织对辖区重点路段路口占道经营、违章停车等行

为进行查处；市交通运输局、交通警察大队等执法部门要采取

部门执法和联合执法相结合的方式，加强路面巡查和执法管控

力度，严查超载、超速、超限、疲劳驾驶、未办理路线牌、未

按规定路线时段行驶、违反交通信号标志、违规变更车道、未

佩戴安全帽上路行驶行为等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，形成路面

严管态势。 

（四）强化安全警示宣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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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交通运输局、交通警察大队、陈埭镇人民政府要通过正

反两方面的典型，加强正向引领和反面警示教育，进一步引导、

教育运输企业及其驾驶员和群众，有效营造良好的交通安全宣

传氛围，切实提高广大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意识和防范技能；要

广泛宣传二轮摩托车、电动车交通违法的危害性，提高辖区群

众尤其是二轮摩托车、电动车驾驶员的道路交通安全意识。 

 

  

晋江市陈埭镇七一北路与河滨北路 

交叉路口“8·5”道路运输事故调查组   

 2023 年 9 月 19 日       
 

 


